
十六、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

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

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1）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城科

物业综合服务（盐城）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246.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85.45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城科物业综合服务 

（盐城）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我司为新成立企业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

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

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宏峰企业

管理（扬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

产总额为 /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宏峰企业管理（扬州）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无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采购编号

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的采购活动，服

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碧宇物业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7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933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江苏碧宇物业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

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广运物业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资产总额为 99.101843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广运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2025年 12月 5日 

 

注：我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a t t h e Y a n g z h o u c i t y l e v e l a n d i n G u a n g l i n g D i s t r i c t

JIANGSU JINFENG PROPETRY
江苏金枫物业

服务至诚 共赢未来

第十五篇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组 织 的 扬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 单 位 名 称 ） 采 购 编 号 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 ，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从业人员 91 人，营业收入为 28795.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634.48 万

元
1
，属于 微型企业 ；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a t t h e Y a n g z h o u c i t y l e v e l a n d i n G u a n g l i n g D i s t r i c t

JIANGSU JINFENG PROPETRY
江苏金枫物业

服务至诚 共赢未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

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兰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69 人，营业收入为 6679.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84.36 万

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兰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

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

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

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美优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

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美优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根据本次招标文件中关于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的

要求，投标人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本公司自成立

至今未满一年（截至投标截止日前），符合上述无需提供的情形。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

量

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

元

1000≤Y＜

5000

500≤Y＜

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

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

项即可。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二、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单位声明

致：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单位，特此说明。

江苏美优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5日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三、我公司非监狱和戒毒企业声明

致：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公司非监狱和戒毒企业，特此说明。

江苏美优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5日



17、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

0127，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诺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165.8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5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诺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1 月 20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项目名称：2026-2027年度

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

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

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芮贤后勤保障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98 人，营业收入为 2661.7261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982.825215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芮贤后勤保障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1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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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企业报价折扣证明（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

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天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36.485322 万元，资产总额为 66.995677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天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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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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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

称
指标名称

计

量

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

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

1000

100≤X＜

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

元

1000≤Y＜

5000

500≤Y＜

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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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单位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特此声明！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天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我公司成立不满一年，无需填报企业声明函中相关数据。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项目

名称）（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

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

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CA电子公章）：南京兴吾月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

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

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公司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南京兴吾月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

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

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绍兴市清

越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140.526804 万

元，资产总额为 290.259357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绍兴市清越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

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

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名称）（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

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

为铁卫士（江苏）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70

人，营业收入为 439.16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7863 万元
1
，属

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安初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1 人，营业收入为 125.620364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7.410108 万元 1，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安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无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项目

（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 

 

 

 

 

 



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由评委会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

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符合性审查响应表及其他所需要提供的相关

证明文件在此一起上传） 

符合性审查响应表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签章）：扬州宝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序

号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中的实

质性要求（斜体且有下划
线部分） 

响应情况 
超出、符

合或偏离 

1 

投标人所报的综合单价不得
高于权重最高限价 6775 元，
且每个岗位人员报价不得高
于本岗位最高限价。 

我公司的综合单价不高于权
重最高限价 6775 元，且每个
岗位人员报价不高于本岗位
最高限价。 

符合 

2 

岗位最高限价含人员岗位工
资、五险一金、政策性人工
成本调整、高温费、福利
费、作业所需的工具用具设
备及低值易耗品、法定节假
日及替岗产生的及标准工时
以外所有加班费、企业管理
费、利润等除企业税金外一
切费用。 
报价时每个岗位人员均应报
价，不得漏报。 
岗位具体要求各供应商在响
应时承诺即可。 

入围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
同时，应按要求提供持证人
员。 
各岗位具体工时以采购人与
入围供应商合同约定为准，
应符合劳动法要求。 
项目需要安保人员的，应符
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 

岗位最高限价已含人员岗位
工资、五险一金、政策性人
工成本调整、高温费、福利
费、作业所需的工具用具设
备及低值易耗品、法定节假
日及替岗产生的及标准工时
以外所有加班费、企业管理
费、利润等除企业税金外一
切费用。 
报价时每个岗位人员均已报
价，无漏报。 
岗位具体要求我公司响应时
已承诺。 
入围后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时，按要求提供持证人员。 
各岗位具体工时以采购人与
入围供应商合同约定为准，
符合劳动法要求。 
项目需要安保人员的，符合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 

符合 

3 

针对本项目成立服务小组，
指派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及联
络工作。 

针对本项目成立服务小组，
指派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及联
络工作。 

符合 



序

号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中的实

质性要求（斜体且有下划
线部分） 

响应情况 
超出、符

合或偏离 

4 

严格按照本征集文件要求及
响应要求提供服务和岗位人
员，不得和采购人签订违反
本征集文件要求及响应要求
的合同。 

严格按照本征集文件要求及
响应要求提供服务和岗位人
员，不和采购人签订违反本
征集文件要求及响应要求的
合同。 

符合 

5 

服从征集人管理要求，通过
“苏采云”系统框架协议采
购管理模块执行本次框架协
议采购合同。 

服从征集人管理要求，通过
“苏采云”系统框架协议采
购管理模块执行本次框架协
议采购合同。 

符合 

6 

人员工资低于扬州市最低工
资标准及未依法测算五险一
金、法定节假日加班费、高
温补贴的作无效报价处理。 

人员工资不低于扬州市最低
工资标准并已依法测算五险
一金、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高温补贴等费用。 

符合 

7 

入围供应商应按照框架协议
管理相关规定，主动配合征
集人和各级财政部门的管
理，按照相关的要求实施框
架协议采购，并应做好息维
护等工作。请入围供应商加
入“框架协议 QQ 群”，QQ
群号为：387060788，并在
“苏采云”系统框架协议采
购管理模块进行数据及相关
信息维护。 

入围后按照框架协议管理相
关规定，主动配合征集人和
各级财政部门的管理，按照
相关的要求实施框架协议采
购，并做好息维护等工作。
入围后加入“框架协议 QQ
群”，QQ 群号为：
387060788，并在“苏采云”
系统框架协议采购管理模块
进行数据及相关信息维护。 

符合 

8 

严格执行项目所在地政府用
工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并
承担其员工的劳动报酬、福
利待遇，按劳动法缴纳社会
保险、劳动保护、工伤抚恤
等用人费用，承担未正确执
行劳动用工规定所产生的法
律责任，维护和保障员工的
合法权益。 

严格执行项目所在地政府用
工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并
承担其员工的劳动报酬、福
利待遇，按劳动法缴纳社会
保险、劳动保护、工伤抚恤
等用人费用，承担未正确执
行劳动用工规定所产生的法
律责任，维护和保障员工的
合法权益。 

符合 

9 
采购人和入围供应商的合同
金额在履约期内不再调整。 

完全响应入围后和采购人的
合同金额在履约期内不再调
整的要求。 

符合 



序

号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中的实

质性要求（斜体且有下划
线部分） 

响应情况 
超出、符

合或偏离 

10 

中标人在具体项目合同签订
前须向采购人提供与岗位适
配的相关有效证件和信息，
特殊工种工作人员须具备该
行业国家规定的上岗证。如
果中标人不能提供，则采购
人有权拒绝签订合同。同时
其他服务人员相关信息也要
向采购人进行备案。 

中标后在具体项目合同签订
前向采购人提供与岗位适配
的相关有效证件和信息，特
殊工种工作人员具备该行业
国家规定的上岗证。如果不
能提供，则采购人有权拒绝
签订合同。同时其他服务人
员相关信息也要向采购人进
行备案。 

符合 

11 

人员变动备案：物业服务人
员要求相对稳定，特殊情况
有变化，需提前告知采购
人，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
可实施，人员到位相互对接
时间不少于一周，新到人员
档案信息及时备案至采购
人。 

人员变动备案：物业服务人
员按要求相对稳定，特殊情
况有变化，提前告知采购
人，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
可实施，人员到位相互对接
时间不少于一周，新到人员
档案信息及时备案至采购
人。 

符合 

12 

中标人管理服务人员上岗时
须统一着装，服装样式体现
岗位特色和方便不同岗位操
作，并经采购人认可。 

中标后管理服务人员上岗时
统一着装，服装样式体现岗
位特色和方便不同岗位操
作，并经采购人认可。 

符合 

13 招标文件其他实质性要求 
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其他实质
性要求。 

符合 

 

备注： 

1.供应商必须对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斜体且有下划线部分为

实质性要求）逐条做出明确响应，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承诺函 

我公司承诺： 

1、我公司所报的综合单价不高于权重最高限价 6775 元，且每

个岗位人员报价不高于本岗位最高限价。 

2、我公司提报的价格含人员岗位工资、五险一金、政策性人工

成本调整、高温费、福利费、作业所需的工具用具设备及低值易耗

品、法定节假日及替岗产生的及标准工时以外所有加班费、企业管

理费、利润等除企业税金外一切费用。 

3、报价时每个岗位人员均已报价，无漏报。 

4、每个岗位人员我公司均响应采购征集文件具体要求。 

5、入围后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按要求提供持证人员。 

6、各岗位具体工时以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合同约定为准，符合

劳动法要求。 

7、项目需要安保人员的，符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8、入围后： 

（1）针对本项目成立服务小组，指派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及联络

工作。 

（2）严格按照本采购征集文件要求及响应要求提供服务和岗位

人员，不和采购人签订违反本征集文件要求及响应要求的合同。 

（3）服从征集人管理要求，通过“苏采云”系统框架协议采购

管理模块执行本次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4）人员工资不低于扬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并依法测算五险一金、



法定节假日加班费、高温补贴。 

（5）入围后按照框架协议管理相关规定，主动配合征集人和各

级财政部门的管理，按照相关的要求实施框架协议采购，并做好信

息维护等工作。入围后加入“框架协议 QQ 群”，QQ 群号为：

387060788，并在“苏采云”系统框架协议采购管理模块进行数据及

相关信息维护。 

（6）严格执行项目所在地政府用工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并承

担其员工的劳动报酬、福利待遇，按劳动法缴纳社会保险、劳动保

护、工伤抚恤等用人费用，承担未正确执行劳动用工规定所产生的

法律责任，维护和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7）入围后和采购人的合同金额在履约期内不再调整。 

（8）在具体项目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提供与岗位适配的相关有

效证件和信息，特殊工种工作人员具备该行业国家规定的上岗证。

如果不能提供，则采购人有权拒绝签订合同。同时其他服务人员相

关信息也要向采购人进行备案。 

（9）人员变动备案：物业服务人员要求相对稳定，特殊情况有

变化，提前告知采购人，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人员到位

相互对接时间不少于一周，新到人员档案信息及时备案至采购人。 

（9）中标后管理服务人员上岗时统一着装，服装样式体现岗位

特色和方便不同岗位操作，并经采购人认可。 

承诺单位：扬州宝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承诺函 

我公司承诺： 

完全响应采购征集文件全部要求。 

承诺单位：扬州宝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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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

-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

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大正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87 人，营业收入为 305.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0.82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

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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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

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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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

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

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

我单位非残疾人福利性企业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

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无）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锋

鸣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31.68 万

元，资产总额为 6.45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CA电子公章）：扬州锋鸣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1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的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

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中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福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129.5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46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2025.12.5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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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业

管

理 

从 业 人 员

（X） 
人 300≤X＜1000 

100 ≤ X ＜

300 
X＜100 

营 业 收 入

（Y） 

万

元 

1000 ≤ Y ＜

5000 

500 ≤ Y ＜

1000 
Y＜500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我方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

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

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

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因我司于 2025 年 07 月 04 日成立且成立不满一年,暂无上一年度有关营业

收入、资产总额等数据,故我司作为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特此说明。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高瑞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

元 1，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高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无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项目

（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一）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

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

称）（分包号：采购包一）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广陵世博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收入为 145.25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62.08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广陵世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

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 材料依据：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

号为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

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

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合

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

资产总额为 /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合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我司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成立，无须填报从业人员、营业收

入、资产总额数据。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1000≤Y＜5000 500≤Y＜
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

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

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

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

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

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厚物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379.4028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8.31672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厚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厚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我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

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华峰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93 人，营业收入为 645.8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3.65 万元
1
，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华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扬州市本级（含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生态科技

新城）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

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汇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60 人，营业收入为 904.2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31.88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1 月 18 日



第四部分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第一章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项目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

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嘉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105.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7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嘉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第二章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 的 项目

（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嘉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我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

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教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80 人，营业收入为 70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1246 万元
1
，属

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教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公司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特此声明。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教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

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

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骏安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骏安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骏安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

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

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

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康泽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29 人，营业收入为 369.14 万元，资产总额为 90.08 万元
1
，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我司为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

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利群物业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0 人，营业收入为 555.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13.64 万元 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利群物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本单位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利群物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0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

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

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

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林荟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
，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无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组织的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

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 扬州绿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36 人，营业收入为 483.0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254.6 万元
1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无）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名匠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编

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

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

号：无）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

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

名匠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8.2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扬州时代博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响应文件】

第 1 页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

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

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时代博纳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6 人，营业收入为 53.305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3.26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

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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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

名称

指标名

称

计

量

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

管理

从业人

员（X）
人

300≤X＜

1000

100≤X

＜300

X＜

100

营业收

入（Y）

万

元

1000≤Y

＜5000

500≤Y

＜1000

Y＜

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

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扬州市大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体）参

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

理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 JSZC-321000-JZCG-K2025-0127），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

（扬州市大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105.44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42.49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大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 12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包 1）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2025年 12月 5号 

 

本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单位 

 

 

 

 

 

 

 

 

 
 



第四部分 价格折扣文件格式

第一章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

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飞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62 人，营业收入为 670.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8.5 万元
1
，属于（小

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本单位不适用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附：2025 年 11 月份江苏省社会保险权益记录单（公司从业人员少于 300 人）



附：2024 年利润表（公司年营业额小于 1000 万元）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

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

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官

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1 人，营业收入为 233.2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6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官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官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分包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

服务）（分包号：JSZC-321000-JZCG-K2025-0127）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邗江区正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6 人，营业收入为 2036.61 万元，资产总额为

526.54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CA电子公章）：扬州市邗江区正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12月5日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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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企业报价折扣证明（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项目名称）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标的

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和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 150 人，营业收入为 752.29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3.23 万元

1
，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和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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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物业管理

指标名称

从业人员（ X）

营业收入（ Y）

计量

单位

人

万元

中型

300≤X＜ 1000

1000≤Y＜5000

小型

100≤X＜300

500≤Y＜ 1000

微型

X＜1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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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本企业不是残疾人福利单位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项目

名称）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

企业为（扬州市胜新物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0 人，营业收入为

826.81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2.13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胜新物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12.5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胜新物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0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采购编号为 0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

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01）的采购

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

从业人员 17 人，营业收入为 2984.6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04.10 万元
1
，属于（微

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

日 期：2025 年 12 月 1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
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

（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

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万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123 人，营业收入为 2951.9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93.80 万元
1
，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万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

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

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

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接

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本单位为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真诚专业    服务创新 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

理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

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732.91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3.27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月 4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真诚专业    服务创新 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

量

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

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

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真诚专业    服务创新 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万禧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 12月 4日 

 

注：我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市星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

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星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212.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46.86 万元
1
，属于微型

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星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_2026-2027 年度扬州

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

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扬泰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279 万元，资产总额为 5.88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扬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扬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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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价格折扣文件格式

十九、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

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采购包 1）的采购活动，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

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

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永祥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45 人，营业收入为 1248.38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003.36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市永祥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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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

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

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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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

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

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

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

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

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

日 期：

我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单位，故不提供此声明函。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

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

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

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市中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40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0   万元 1，属于

（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中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公司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市中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

理服务）（分包号：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万杨城市空间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06 人，营业收入为 2866.83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18.721185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万杨城市空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

量

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

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

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

的       项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

告，接受社会监督） 

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万杨城市空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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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采购编号为 JSZC-

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

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

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文琪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9 人，营业收入为 1237.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519.3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2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3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我方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无需提供此函！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单位名称）

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市

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名称）（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

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

为扬州祥群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8 人，营

业收入为 481.74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8.74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

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祥群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

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我公司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不享受优惠政策。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祥群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扬州鑫锐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扬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

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鑫锐

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109.83 万元，资

产总额为 56.1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的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的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

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

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扬名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40 人，营业收入为 897.4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41.7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  期：2025.12.5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物业

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

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另注： 

我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无需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特此

声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0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宜居城市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编号为 0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

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01）的采购活

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

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宜居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人，营业收入为 0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0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宜居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
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采购编号为，（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

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的采购

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

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智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2  万元 1，属

于（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智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12.05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 

 

本单位郑重声明，不是残疾人福利单位的。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扬州智拓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12.05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响应文件

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区观潮路 399 号 公司电话：0514-87233508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

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

1）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

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267 人，营业收入为 16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846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

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

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响应文件

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区观潮路 399 号 公司电话：0514-87233508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

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响应文件

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区观潮路 399 号 公司电话：0514-87233508

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我公司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分包号：采购包 1）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

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采购文件编号为______的 项

目（分包号：**）采购活动由本单位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珠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

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本级（含经济技术开发区、蜀岗-瘦

西湖风景名胜区、生态科技新城）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

（单位名称）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年度扬州

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分

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

业管理服务（标的名称），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载初（江苏）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 人，营业收入为 55.7623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3631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载初（江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分包号：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

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分包号：1）的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 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镇江御龙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2 人，营业收入为 377.75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36.80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镇江御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5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1000-JZCG-K2025-0127，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

服务）（分包号：/）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的小微企业承接。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物业

管理服务），属于物业管理行业；承接企业为（中原智慧物业服务（江苏）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51 人，营业收入为 1284.4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73.47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中原智慧物业服务（江苏）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备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X） 人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Y） 万元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026-2027年度扬州市本级及广陵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及团体组织物业管理服务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不是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备注：入围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

供应商全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中原智慧物业服务（江苏）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2 月 4 日




























































































































